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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指導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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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承辦人
	系主任簽章

	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學年度第    次系務會議
	

	備註
1.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﹔本系各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之指導研究生上限規定：以每年不超過三位為原則。
2. 學生最遲應於修業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間之期末考前一週，提交本表，本申請不得與學位考試（口考）申請為同一學期。
4. 研究生倘因故須更改已選定之指導教授，必須獲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後，    始得更改。
5. 因專業領域需要，得商請本校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或本所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若選擇校外教師為指導教授，須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。 



